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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營業稅法」之規定，各大專院校將專利權及技術讓與或授權予廠商時，須依法繳納營業稅。 

二、為配合政府法規，目前已發生及未來議定之授權金/權利金（含各分期款）及衍生利益金之金額， 

皆以未稅，另加計營業稅為原則，以維護雙方權益。本校收取營業稅後將依法持「機關團體銷售貨物 

或勞務申報銷售額與營業稅額繳款書(簡稱 407 營業稅繳款書)」向公庫繳納營業稅，收款公庫蓋章後， 

再將扣抵聯交予被授權人（廠商）作為記帳憑證與進項稅額扣抵憑證。 

 

第一步：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 
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front/ETW144W25  

機關團體銷售貨物或勞務申報銷售額與營業稅繳款書—407 

第二步：  

1. 輸入銷售單位及買受人資料 
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front/ETW144W25


 

第 2 頁，共 3 頁 

 
 



 

第 3 頁，共 3 頁 

 
 

 


